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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江苏医药职业学院司法鉴定所工作管理办法》
的通知 

 
各部门、二级学院（部）：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的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激发司法鉴定人员

工作的能动性和积极性，充分利用鉴定所的实践平台服务专业、

服务社会，通过鉴定工作的规范服务，扩大学校知名度和影响力，

特制定《江苏医药职业学院司法鉴定所工作管理办法》，已经院长

办公会研究同意，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2017 年 3月 30 日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7 年 3 月 30 日印发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文件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司法鉴定所工作管理办法 

 

第一条 司法鉴定是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

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司法鉴定的质量关系司法公正，影响

机构的形象和声誉。江苏医药职业学院司法鉴定所既服务专业，

又服务社会，重点是为司法鉴定专业学生提供校内学习实践平台，

解决学生在校学习期间见习难、专业实践难的突出问题。 

第二条 依据司法部关于加强司法鉴定机构内部管理规范的

要求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保障司法鉴定质量，保障诉讼

活动的顺利进行，充分激发司法鉴定人员工作的能动性和积极性，

有效实施鉴定人负责制、案件责任终生追究制、鉴定文书档案永

久保存制，严把鉴定流程各环节，努力为司法鉴定专业学生提供

更多更典型而规范的学习实践案例，实现鉴定所的良性发展；依

据司法鉴定工作的市场性和特殊性，结合我校的实际，制定我校

司法鉴定所工作管理办法。 

第三条 依据服务专业的办所宗旨，积极鼓励参与司法鉴定工

作的人员（鉴定人、鉴定人助理以及其他助理人员如协助档案装

订人员等）在优先保证专业课教学、完成教学工作的前提下，刻

苦专研鉴定实务，使我校的司法鉴定工作规范运作，更好地服务

教学、服务社会。 

第四条 根据司法鉴定的市场性特点，司法鉴定人员不能享受

教师的寒假、暑假待遇，同时根据工作需要，在双休日、节假日

期间，服从鉴定所安排，到岗到位，及时完成行业主管部门和行

业协会布置的临时应急性工作任务。 

第五条 司法鉴定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对参与兼职做司

法鉴定工作的教师，学校认可司法鉴定工作等同于其他专业参与



校企实践，计算校企实践时间。司法所严格考核寒、暑假期间的

校企实践时间，报教务处。 

第六条 鉴定所服务专业、服务社会，为学生提供校内学习实

践平台，案件收费归学校所有。案件业务收入的分配包括工作经

费、运行补偿经费及学校管理经费三个方面。 

工作经费主要指直接参与案件鉴定人员（鉴定人、鉴定人助理

以及其他助理人员如协助档案装订人员等）的工作激励经费（75%）

和日常办公经费（25%）。包括业务提成、案件工作量的劳务补贴

费、非正常工作时间加班的劳务补贴费、日常办公经费及其它事

项。工作激励经费的发放严格按照司法鉴定所内部人员考核办法。 

运行补偿经费主要指鉴定机构鉴定技术能力验证费用、行业协

会会费、设备维护更新费用、鉴定人员继续教育费用、专家会诊

费、专家指导费、业务交流费用、办案交通费、司法鉴定服务费

票据税收及其它事项等。 

学校管理经费：用于学校因司法鉴定所所产生的公共成本补偿

支出等。 

具体分配比例见下表： 

收入（X万元） 
工作经费 

比例 

运行补偿

经费比例 

学校管理 

经费比例 

X<50 40% 50% 10% 

50≤X<100 35% 53% 12% 

100≤X200 30% 57% 13% 

≥200  25% 60% 15% 

第七条 案件收费由学校财务处统一管理，按有关规定规范管

理财务收支，专设财务帐目。工作激励经费由学校财务处定期（每

季度）按比例结算给鉴定所，鉴定所依据德、能、勤、技四方面，

结合鉴定人、鉴定人助理以及其他助理人员的分工、工作量、工



作质量制定考核实施细则，对鉴定所所有工作人员的业绩进行综

合考评，实施兑现。同时按相关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第八条 根据考核实施细则，下列情况是奖励处罚的重要方

面。 

1.每年司法鉴定能力测试结果   

结果“满意”、“通过” 、“合格”分别给予奖励，出现“不

合格”依据考核要求执行处罚。 

2.案件被法院的采信率、违纪案件发生率、案件差错有效投

诉率   

案件采信率大于等于 98%，违纪案件发生率为“0”（年度市

司法局考核），案件差错有效投诉率≤2‰（由省司法厅年度考核）

给予奖励。否则，执行扣分处罚。 

3.发生违纪案件按相关规定追究当事人责任。 

4.鉴定机构认证认可评审工作纳入个人业务提成所得考核范

畴给予奖励。 

5.开展优质服务，根据对被鉴定人、送鉴单位及上级主管部

门进行的回访，满意度测评≥85%，年内服务有效投诉率为零，给

予奖励。否则，扣分处罚。 

6.按法庭的要求及时出庭质证。 

第九条 依据质量体系管理要求，出现以下违反职业纪律的情

形，予以免除其相应的激励奖金并追究相应的责任。 

1.故意或过失做出与事实不符的鉴定意见的。  

2.鉴定意见不符合规定标准要求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 

3.适用标准不当导致鉴定意见错误的。 

4.应进行现场检验、调查回访而未进行的。 

5.采集的数据、资料失实，导致鉴定意见明显错误的。 

6.丢失、毁损、隐匿、涂改鉴定材料的。 



7.应当回避而不回避的。 

8.违反有关保密规定的。 

9.其他违反司法鉴定有关规定的情形。 

第十条 本方案如与国家政策有违或其他特殊因素，则由鉴定

所予以完善或重新制定考核激励办法，交学校领导批准后执行。 

第十一条 此管理办法由院长办公会批准后执行。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司法鉴定所负责解释。 

 

2017 年 3月 30 日 

 


